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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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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由
緒
書
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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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 

1
 一 

於
米
府
大
谷
家
初
宅
元
祖
勝
宗
号
會
見
郡
尾
高 

 
 

御
城
主
杦
原
家
絶
興
頃
、
永
禄
年
中
米
子
灘
江 

 
 

引
越
住
居
、
于
時
勝
宗
甥
甚
吉
越
後
国
よ
り 

 
 

乗
船
帰
帆
之
砌
、
風
与
竹
嶋
漂
流
、
甚
吉
全
嶋 

 
 

巡
越
方
等

塾
（
マ
マ
）

思
誠
朝
鮮
国
相
隔
事
四
五
拾
里
人 

 
 

家
更
ニ

無
之
、
土
産
所
務
之
品
有
之
姿
、
弥
渡
海 

 
 

勝
手
相
考
日
経
漸
湊
山
下
ニ

帰
帆
、
其
頃 

 
 

因
伯
御
太
守
新
太
郎
様
御
幼

雅
（
マ
マ
）

ニ
而 

2
 

 
 

為
御
城
代
阿
倍
四
郎
五
郎
様
御
越
之
砌 

 
 

早
速
御
注
進
奉
申
上
候
之
處
、
右
甚
吉
儀 

 
 

江
戸
表
江

御
召
連
レ
御
帰
府
被
為
在
、
則 

 
 

御
詮
儀
之
上
、
奉
達 

 
 

御
上
聞
、
元
和
四
年
竹
嶋
渡
海
御
免
之 

 
 

御
奉
書
頂
戴
、
同
年
よ
り
竹
嶋
渡
海
相
始
凡 

 
 

七
十
八
年
之
間
無
怠
慢
毎
年
渡
海
仕
、
尤 

 
 

御
公
儀
江

貢
物
上
納
者

雖
不
仕
と
誠
空
居
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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島
甚
吉
見
顕
日
本
之
土
地
広
、
御
式
帳 

 
 

載
之
段
抜
群
之
功
と
御
称
美
、
因
茲 

 
 

九
年
ニ

一
度
宛
参
勤 

 
 

公
方
様
江

独
礼
御
目
見
被
為
仰
付 

 
 

其
上
御
紋
之
御
時
服
御

尉
（
マ
マ
）

斗
目
拝
領 

 
 
 

 
 

竹
島
渡
海
之
船
江
者

御
紋
船
印
等
拝
領
被
為 

 
 

仰
付
冥
加
之
至
、
于
時
元
禄
九
年
竹
島
渡
海
御
制
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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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
為
仰
出
家
業
失
無
是
非
出
雲
国
立
去
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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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
出
之
處
、
御
公
儀
江

御
由
緒
有
之
者
他 

 
 

国
江

引
越
参
義
御
差
留
、
追
而

被
為
思
召
在
旨 

 
 

先
ツ
米
子
表
魚
鳥
問
屋
座
口
銭
為
家
録
可
被
為 

 
 

下
置
之
旨
蒙
仰
以
御
蔭
尓
今
至
大
谷 

 
 

家
名
米
府
相
続
ニ

て
全 

 
 
 
 
 
 
 

□ 

哉 

 
 

御
公
儀
之
御
余
光
故
也
、
且
享
保
三
戌
十
二
月
廿
七
日 

 
 

夜
土
蔵
出
火
、
拝
領
之
品
々
其
外
代
々
江
戸
参
府
之 

 
 

記

禄
（
マ
マ
）

等
惜
哉
多
分
焼
失
、
尤
尓
今
所
持
之
品
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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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
焼
残
之
記
録
之
内
為
規
模
由
緒
之
次
第
拙
家 

 
 

世
代
座
ニ

書
顕
置
も
の
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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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白
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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